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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5

转债代码：127043 转债简称：川恒转债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将持有的天一矿业49%股权无偿划

转至全资子公司福祺矿业的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1、公司拟将直接持有的瓮安县天一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矿业” ）49%的股权无偿

划转至全资子公司贵州福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祺矿业”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174）。

2、该事项已取得天一矿业其他股东同意，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8）。

3、天一矿业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瓮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准予变更

登记通知书》。 本次变更登记完成后，天一矿业股东分别为四川蜀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1%；福祺矿业，持股比例49%。

二、备查文件

1、《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00328� � � � � � �证券简称：中盐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2-012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杨永红女士

的书面辞职报告，杨永红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报告自

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不会

因杨永红女士辞去监事职务而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尽快按照

相关规定完成增补监事的工作。

杨永红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监事会对杨永红女士在任期间

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6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2022-002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7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

册发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人民币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2021年12月20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出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

SCP524号）文件，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申请，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联席主承销；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

2022年2月17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2022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22福耀

玻璃SCP001”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012280609，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亿元，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期限

为180天，发行价格为100元（百元面值），发行利率为2.35%（年利率），主承销商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起息日为2022年2月21日，兑付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到期的

债务融资工具及金融机构借款。

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

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15� � �证券简称：派斯林 公告编号：临2022-003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茹建芳女士的书面辞

职报告。茹建芳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茹建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

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茹建芳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

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其任职期间的辛勤工作以及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2-005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房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购买房产的议案》，为满足公

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时进一步优化员工住宿环境，决定购买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宏先生位于上海市

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2799弄56号405室、406室， 用作本公司员工公寓， 上述交易金额为

481.59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向关联方购买房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3）。

二、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资产已完成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0048� � � � � � � � �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2-002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2月24日收到公司董

事、副总裁黄益武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信，黄益武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及

公司副总裁职务。 辞职以后，黄益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黄益武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辞职自辞职信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益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黄益武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期间忠

实诚信，恪尽职守，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公司日常运营、公司治理、战

略推进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黄益武先生为公司做出的努力和突出贡献表示诚挚

敬意和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520� � � � � � �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2-010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司太立” ）于近日收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GR202131001556

发证时间：2021年11月18日

有效期：三年

本次系上海司太立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海司太立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起三年内（2021年-2023年）可享受国

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1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川发龙蟒 公告编号：2022-034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同意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

式收购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控股股东四

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先进材料集团” ，更名前为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与四川省盐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盐业” ）所持有的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瑞矿业” ）100%股权。

公司于近日收到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发展” ）出具的《四川发展（控

股）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四川省先进材料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省盐业总公司所持有的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的批复》

（川发展[2022]90号），四川发展同意公司以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方式收购四川先进材料集团与四川盐业持有的天瑞矿业100%股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于2022年1月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

对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2]第1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完成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2月2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12 � � � � � � � � � �证券简称：川发龙蟒 公告编号：2022-035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以

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2年2月25日

14:0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9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毛飞先生主持。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0人，代表股份687,822,6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0100％。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94,945,7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3994％；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43人，代表股份292,876,8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610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514,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5%；弃权13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514,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30％；弃权1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3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01交易方案概述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0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03股票种类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96,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14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85,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61％；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1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3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04发行对象、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96,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反对1,534,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2%；弃权12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85,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61％；反对1,534,4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993％；弃权1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64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05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01,1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4%；反对1,717,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7%；弃权3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90,2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116％；反对1,717,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76％；弃权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08％。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06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96,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2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85,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61％；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97％。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07股份锁定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08业绩承诺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09业绩承诺资产及承诺金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10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96,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反对1,651,2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8%；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85,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61％；反对1,651,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15％；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11减值测试及补偿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79,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42%；反对1,668,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7%；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68,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31％；反对1,668,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46％；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12补偿的实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96,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2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85,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61％；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97％。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13期间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14滚存未分配利润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93,8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91%；反对1,654,1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8%；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82,9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23％；反对1,654,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3％；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15本次交易发行的股票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435,6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224,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71％；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2.16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433,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54%；反对1,514,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5%；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222,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46％；反对1,514,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30％；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3、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420,4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1%；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2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209,5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973％；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22％。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514,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5%；弃权13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514,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30％；弃权1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3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13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1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6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

的议案〉第四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13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1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6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514,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5%；弃权13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514,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30％；弃权1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3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影响及填补回报安排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

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37,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42％；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617,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7%；弃权2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617,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78％；弃权2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87％。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备考财务报表及其审阅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13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1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6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14、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96,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反对1,649,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2%；弃权1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85,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61％；反对1,649,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490％；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4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15、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96,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反对1,651,2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8%；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85,8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61％；反对1,651,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15％；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10,0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13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9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35％；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1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6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184,2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28%；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26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73,3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95％；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2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184,2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28%；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26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73,3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95％；反对1,512,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5％；弃权2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00％。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19、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32,8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16％；反对4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822％；弃权25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27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35,5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36％；反对45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890％；弃权25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75％。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家权回避

表决，累积回避股数594,078,819股。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111,6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6%；反对575,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弃权13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35,5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36％；反对57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501％；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3％。

21、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229,5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30％；反对2,821,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87％；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790,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477％；反对2,82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760％；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3％。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李家权、刘道义、朱光辉回避表决，累积回避股数208,636,619。

22、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229,5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30％；反对2,821,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87％；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790,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477％；反对2,821,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760％；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3％。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李家权、刘道义、朱光辉回避表决，累积回避股数208,636,619。

2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229,5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30％；反对2,799,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41％；弃权1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790,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477％；反对2,799,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2％；弃权1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51％。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李家权、刘道义、朱光辉回避表决，累积回避股数208,636,619。

24、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132,3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6%；反对429,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26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56,2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005％；反对42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95％；弃权2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傅若雪女士当选为公司监事，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第六届监事会期届满。

2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036,1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3%；反对1,651,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1%；弃权13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0,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722％；反对1,651,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15％；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3％。

2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135,2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反对552,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弃权13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59,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043％；反对5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94％；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3％。

27、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207,8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6%；反对1,510,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3%；弃权23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96,9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203％；反对1,510,8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86％；弃权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8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2％。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385,865,200股。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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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2022年2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调

整后）〉的议案》，并于2022年2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

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试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

号———业务办理》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针对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

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次激励计划” ）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管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激

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核查范围及程序

1、 本次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经公司董事会调整后的激励对象。

2、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

前六个月（即2021年4月30日至2021年11月5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

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结果。

二、 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具体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除内幕信息知情人朱江先生、何兵先生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无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买入日期/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朱江 董事 2021年10月20日 115,900 0

2 何兵 核心骨干

2021年6月9日至

2021年7月6日

40,000 80,000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公司董事朱江先生在6月8日了解到公司有筹备实施股权激励的计划，但董事

朱江先生并不知晓本次股权激励的详细方案及内容，其本人也未向包括配偶、父母等直系亲属在内的任

何第三方泄露本次激励计划任何相关的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包括配偶、 父母等直系亲属在内的任何第三

方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未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经朱江先生自查后出具的说明：“自2020年底开始，已

将个人证券账户交给母亲管理，本次买入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其母亲误操作，本人在收到公司提醒前不知

悉本次交易情况。 ”朱江先生承诺“将误买入的115,900股公司股票所产生的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

2021年5月8日，何兵先生与公司领导商讨激励计划分工时知晓公司准备实施股权激励，作为公司人

事行政部部长，其仅负责提供激励对象名单，未获悉本次激励计划详细方案及内容，对本次激励计划知

悉信息有限。 何兵先生于2021年6月9日至2021年7月6日期间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因为其对于相

关证券法律法规不熟悉，对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等相关规定缺乏足够的理解所致，交易行为系根据

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做出的自行判断。 其本人并未向包括配偶、父母等直系亲属在内的任何第三方泄露本

次激励计划任何相关的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包括配偶、父母等直系亲属在内的任何第三方买卖公司股票，

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 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

属于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出于审慎原则， 何兵先生自愿放弃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获授权益的资

格，放弃其首次获授的相应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承诺配合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等进行相应地调整。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实施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经综合评估、慎重考虑，公司调整了本次激励计

划名单，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调整

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公司核查到有72名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前述激励对象均不知悉内幕信息，其交易属于个人投资行为，完全系个人根据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

市场股票价格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 前述交易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

情形，并承诺如若存在违反《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情形，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亦未有任何人员向

其泄漏本激励计划的具体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

三、 结论

综上，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

制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内幕信息人员

的范围，对内幕信息知情的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经核查，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

内， 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次激励

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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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拟发行股份购买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担任本

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公司近日收到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原财务顾问主办人冯哲逍女

士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为保证公司本次交易后续工作的有序进行，华泰

联合证券现委派张权生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冯哲逍女士担任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继续履行

财务顾问主办人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本次交易财务顾问主办人为朱宏伟先生、张权生先生。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张权生先生简历

张权生先生，财务管理硕士，现就职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线，曾参与海南钧达汽

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参与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万达信息（300168.SZ）、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江南化工（002226.SZ）等上市公司收购项目。


